西安市阎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5批次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
现将涉及我区4家食品经营单位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

一、西安市人人乐超市有限公司阎良购物广场销售的不合格皇帝蕉
（一）抽检基本情况
不合格项目：吡虫啉，购进日期：2022年10月07日。  
（二）处罚情况
经调查，该单位经营的皇帝蕉吡虫啉项目不符合 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鉴于该单位采购涉案批次皇帝蕉时查验留存了上级供货商资质证明文件、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报告单、供货票据和详细销售记录，落实了食品进货查验制度，同时考虑到涉案皇帝蕉中农药残留超标系种植环节造成，并非流通环节造成，其行为符合《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决定对该单位免予行政处罚。
二、西安市阎良区仔仔果蔬屋销售的不合格油麦菜

（一）抽检基本情况
不合格项目：毒死蜱，购进日期：2022年10月11日。

（二）处罚情况
经调查，该单位销售的油麦菜毒死蜱项目不符合GB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量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鉴于该单位购进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油麦菜时，按规定索取了供货者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进货票据及油麦菜的产地证明，履行了法律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符合《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销售者履行了本办法规定的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用农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用安全标准的食用农产品……”的规定，对该单位免予行政处罚。

三、陕西大买家商贸有限公司经营的不合格花样小麻花（五香芝麻味）和花样小麻花（蜂蜜香甜味） 

（一）抽检基本情况
花样小麻花（五香芝麻味），不合格项目：过氧化值，

生产日期：2022-05-28

花样小麻花（蜂蜜香甜味），不合格项目：过氧化值，

生产日期：2022-05-28

（二）处罚情况
经调查，该单位经营的花样小麻花（五香芝麻味）和花样小麻花（蜂蜜香甜味）过氧化值项目不符合GB 70990-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糕点面包》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鉴于该单位积极配合案件调查，主动提供涉案花样小麻花（五香芝麻味）和花样小麻花（蜂蜜香甜味）的上级供货商资质证明文件、供货票据、食品出厂检验报告，其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对该单位免予行政处罚。

四、西安市阎良区卓能奇购物广场经营的不合格蛋酥小麻花

（一）抽检基本情况
不合格项目：菌落总数，生产日期：2022-09-04
（二）处罚情况
经调查，该单位经营的蛋酥小麻花菌落总数项目不符合GB 70990-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糕点面包》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鉴于该单位购进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蛋酥小麻花时，按规定索取了供货者的营业执照复印件、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表、进货票据，履行了法律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对该单位免予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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